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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北碚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支持企业农产品展销补助实施细则》的
通  知 

北碚农业农村委〔2019〕105 号  

 

相关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、江东生态农业产业园： 

按照《重庆市北碚区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

做好两项培育计划落实工作的通知》（北碚民经小组办发〔2019〕

2 号）要求，我们制定了《重庆市北碚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支持企

业农产品展销补助实施细则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重庆市北碚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

2019 年 7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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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北碚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

支持企业农产品展销补助实施细则 

 

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加快乡村振兴战略的实

施，扩大我区农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，推动农产产业又好又快发

展，根据《重庆市北碚区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

做好两项培育计划落实工作的通知》（北碚民经小组办发〔2019〕

2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制定如下实施细则。 

一、补助对象 

注册地在我区的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专业大户、家

庭农场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、农产品加工企业、农产品销售企

业等农业经营主体。 

二、补助范围 

政策申报年度内参加全国和重庆公益性质的知名农产品展

销会或交易会的农业经营主体，对参展展位费进行补助。 

凡在政策申报年度内存在违法用地、环境污染等违法违规行

为的主体不得申报补助。 

三、补助标准 

对参加全国公益性质知名农产品展销会或交易会的主体，按

不低于交纳展位费的 30%予以补助；对参加重庆公益性质知名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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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展销会或交易会的主体，按不低于交纳展位费的 20%予以补

助。 

单个主体展位费补助每年不超过 5 万元。 

四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备案 

申报主体于参展前 5 个工作日内，填写《北碚区农产品展销

补助备案表》（附件 1）并附邀请参展的正式文件，经所属街镇

出具关于申报主体无违法用地、环境污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说明，

一并报送至区农业农村委。 

（二）申报 

每年 1 月，由区农业农村委下发通知对上年度参展展位费补

助进行申报。由申报主体填写并报送《北碚区农产品展销补助资

金申请表》、《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》（附件 2、3）、营业执

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参展协议（合同）、交纳展位费

的发票等资料。 

（三）审议 

区农业农村委在收到《农产品展销补助资金申请表》后，于

15 个工作日内组织专人按相关规定进行审议。 

（四）公示 

    审议通过后，在北碚区政府信息网公示 5 个工作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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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拨款 

    公示无异议后，补助资金由区农业农村委于 20 个工作日内

兑现补助资金。 

五、其他要求 

一经发现有虚报参展、提供虚假凭证，骗取财政资金的，一

律取消该申报资格，追回已拨付的补助资金，三年内不得申报区

农业农村委各类项目，并记入黑名单。 

 

附件：1 北碚区农产品展销补助备案表 

2 北碚区农产品展销补助资金申请表 

          3 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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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北碚区农产品展销补助备案表 

申报单位名称（盖

章） 
 

单位地址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 展销会 

（交易

会） 

举办单位  

举办地点  

名称  

起止时间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 

展会邀请文件

（标题及文

号） 

 

街镇审核

意见 

审核意见： 

 

 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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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农业农

村委审核

意见 

审核意见： 

 

 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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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北碚区农产品展销补助资金申请表 

申报单位名称  

法人代表  

单位地址  邮编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传真  电子邮箱  

 展销会（交易

会）名称 
 

展销会（交易

会）举办单位 
 

展销会（交易

会）举办地点 
 

参展产品  

展位费（万元）  

展销会（交易

会）举办起止时

间 

 

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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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续 

申报主体相关情况 

（内容包括展销会或交易会举办情况、参展主体经营发展情况、经营

范围、参展产品特点、优势等，限 500 字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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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

 

北碚区农业农村委员会： 

我单位已充分了解申报    年农产品展销补助申报的相关

要求，对提交的    年农产品展销补助申报材料做出如下承诺： 

1.我单位所提交的各项申报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所提

供的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。 

2.申报材料如有不实之处，我单位愿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及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 

   

特此承诺。 

   

单    位  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
